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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族企业，比较通行的说法 

是，同一家族两名或两名以上的成员 

直接拥有或参与经营管理的企业；或 

企业 的领导权在家族 内继承 的企业 ； 

或企业的创始人和亲密的合伙人一直 

掌握大部分股权 ，他们和经理人员保 

持紧密的私人关系，并保留高层管理 

的决策权。而在股份制公司中，家族企 

业是指企业资产和股份(50％以上的决 

策权)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中 ，领导层 

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 ，企 

业的内部管理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的 

企业或企业集团。 

对比我 国的家族企业和国外 的家 

族企业 ，不难发现 ，我 国家族企业的发 

展远远逊色于国外。那么，到底什么障 

碍使得我国家族企业的规模和实力没 

有国外知名的家族企业大和强呢?我 

个人认为 ，除了发展时间短之外 ，主要 

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和影响因素。 

一 是家族企业的文化背景导致用 

人不合理 。家族企业普遍面临着企业 

文化构造的问题。在企业内部 ，由血缘 

及泛家族关系铸就的员工与决策者之 

间的亲疏远近，决定了其在企业中的 

地位和报酬，而与其能力高低没有任 

何关联。决策者的家长作风、任人惟亲 

、和个人主义，可能使企业根本达不到 

科层组织所拥有的秩序和效率。由于 

家族与非家族成员内外有别的价值判 

断标准，在企业中很难形成 “以人为 

本 ”的企业文化 以及建立在这种文化 

基础上的企业持续发展能力。因为 中 

国是一个家文化传统最为悠久 和深厚 

的国度，家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显著特征 。特别是几千年家文化传 

统的社会心理积淀 ，对当今企业的组 

织与经营行为、对家族企业的生命周 

期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大陆农耕文 

化。农业社会的稳定，是依靠家国一体 

的宗法制度来维持的。家庭是这种社 

会 的细胞 ，以家长为中心 ，以嫡长子继 

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度在中国延 

续了数千年之久；以家族为纽带 ，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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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远近亲疏的关系来确定人们的尊卑 

贵贱地位。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 

已经成为一种 民族意识 。家族成员彼 

此之间自然产生出一种信赖，相信自 

己的家人或同族、同乡、同学、亲戚等 

关系密切的人，而对其他异地或异族 

人形成 了一种先 天的隔阂。家族观念 

在人们 的头脑中浓烈 、深厚。因此 ，特 

定的中华 民族注重家庭 的文化积淀将 

在相当程度上 、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 

着中国现实的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 

在这种文化氛 围下 ，非家族人员在家 

族企业中的地位与家族成员是不平等 

的，那么他们的才智就不会发挥到极 

致，易造成对人才的不公平对待，限制 

依才用人及分派工作的自由度，这必 

然会影响非家庭成员的职业生涯发展 

和工作升迁。而且 ，家族企业文化特征 

也决定 了企业中非家庭成员的 “局外 

人”态度，缺乏对企业的责任感和忠诚 

度。由于主要和关键岗位的领导基本 

上来自一个家族，使家族外的优秀专 

业人才难以晋升决策层，让家族以外 

的能人感到没有前途 ，因而离心离德 ， 

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有机会就会跳槽， 

对企业造成资源、声誉等多方面的损 

失。虽然可以通过联姻、干亲等方式将 

能人家族化，但这种做法只能是小规 

模的发展，不可能成大气候。 

二是家长式管理导致企业不能形 

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制度问题是一个 

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家族企业初创时 

期，可能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完善，企 

业无法建立各项制度，但当企业发展 

到一定阶段 ，没有一套完善 的制度则 

很难保证企业的长期发展。制度建设 

是保证企业能 够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 

条件。这一时期 。企业必须建立起完善 

的决策制度、财务制度、管理制度，摒 

弃企业初创期的凭经验进行管理的模 

式，代之以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 

家长式管理模式是不会使企业活动完 

全制度化的，其必然产生诸如决策制 

度盲 目化、财务制度不完善，以及位居 

企业中高层的家族成员将矛盾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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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人工作等问题，这些都为企业的管 

理和发展增加了风险因素。 

三是企业接班人换代导致的企业 

动荡问题。老一代领导人或开创者退 

位会产生强烈地震。如何选择企业的 

继承人 ，是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企 

业的股权百分之百地归属于一个家族 

的纯家族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血缘 

高于能力的人才选用标准，导致 “阿 

斗”辈出。据研究，家族企业接班人存 

在三个变数：有没有子女?子女愿不愿 

意从事父业?子女有没有能力管理企 

业?这三个变数的组合会有多种结果 ， 

理想结果是很少的。选接班人很难 ，子 

女未必都适合搞企业，而子女间又难 

免为争夺接班人位子而互相倾轧。内 

讧及政变是家族管理模式下经常发生 

的灾难 ，其间的恩恩怨怨、磕磕绊绊更 

是如一团乱麻难以理清。从家族企业 

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企业是中小 

企业 ，规模小 ，层 次低 ，经 营者 的现代 

意识较差，要把 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交 

给他人去经营，心中会有很多不快 ，自 

己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的情况非常 

普遍。只有当中国的富翁把自己的财 

产交给比自己强的人而不必是他血亲 

的时候，真正的家族性大企业才会出 

现。但是，要找到一个让企业家和所有 

者“同床同梦”的好办法是很难的，很 

多人认为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四是产权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家 

族企业的产权是清晰的，并因此有着 

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产权效率优势。 

其实，家族企业的产权同样具有不清 

晰性。家族企业产权不清晰主要表现 

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家族成员自然 

人之间产权界定不清。部分 以家庭或 

家族为单位建立起来的私营企业 ，在 

企业发展初期，由于家庭或家族成员 

之间的血缘关系，产权在他们之间并 

无严格的界定，加之法律意识淡薄，产 

权约定不规范 。因此 ，随着企业财产的 

增加，家族成员必然会提出界定产权 

的要求。二是家族企业与外界产权关 

系不清，这在旧体制夹缝中生存下来 

的家族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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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下 ，家族企业不能同国有企业和 

集体企业一样享受“国民待遇”，在诸 

如许可证发放、融资、市场准入、进出 

口经营权等方面 ，国家政策对家族企 

业存在着很大歧视。为了获得在旧体 

制下所不能获得的资源，一部分家族 

企业以“集体企业”的名义登记注册， 

戴上一顶“红帽子”，于是，这些企业便 

在法律上成了集体性质的企业。但是， 

就其资本来源看，这些“集体企业”却 

是事实上的家族企业 ，这就造成了法 

律形式上认定的产权与经济事实上发 

生 的产权之间的不一致。 

针对上述我国家族企业存在的问 

题 ，其解决的办法主要也有 四个方面： 

第一，重构企业文化。文化重构的 

实质是抛弃传统家族伦理中非理性的 

血缘、亲缘观念，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 

度的业缘、事缘理念。要破除家族与非 

家族成员内外有别的价值判断标准 ， 

制定统一的奖惩措施。树立“尊重人、 

关心人”的观念 ，从物质、精神等各个 

角度去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要求 ，设 

计出多样化、多层次的激励措施，如参 

与管理、分享决策权、提供学习深造机 

会等，充分发挥员工潜能和积极性。在 

物质文化上，通过丰富的产品等方面 

的文化，树立起中国家族企业 自身的 

整体文化形象；在行为文化上，发扬光 

大中华民族的“吃苦耐劳”和“诚信”传 

统，加强决策能力，通过领导的表率和 

员工 中的模范人物 ，推动 民营企业行 

为准则的形成；在制度文化上，家族企 

业应该利用现代管理制度升级 的时 

机，形成相对认同的家族制度文化。 

第二，防止家长式管理。我们可以 

通过检讨企业组织的结构、职位的设 

置、管理体系等机制，看是否人的管理 

压倒了制度的管理，企业的家族成员 

是否出现过失控和无法制约的情况。 

同时 ，充分发挥企业中家族成员利于 

团结的好处，让非家族成员也参与到 

企业的管理中来，让他们敢于说话，吸 

取一切正确的意见 。作为企业 的最高 

管理者，一定要有广阔的胸襟和发展 

的眼光，把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当前利 

益结合起来，不断提升 自身的素质修 

养。让企业的法治大于人治，使企业的 

制度变成一个企业 自身的法律，任何 

人都不可以凌驾制度之上，如果违犯 

了企业的规章制度 ，那么他就一定要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三，任人唯贤。领导人的换代， 

家族企业可以首先在家族内进行人才 

的选拔，家族企业应当建立起一套完 

善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对家族内成 

员同样要进行认真的培养与选拔。只 

要家族内的成员有能力担任管理企业 

的重任，在家族内选择接班人，“子承 

父业 ”也无可厚非 ，例 如万 向集 团、横 

店集团。但是当家族内成员无人胜任 

管理重任时，则必须大胆启用外来人 

员。 

第四，改革企业产权。产权的解决 

办法 ，首先是要在企业 内部 引入股份 

制，划清家族成员之间的产权界限。在 

家族成员之间理顺产权关系时可以依 

据以下原则：(1)贡献原则。如果某个家 

族成员过去做出了很大贡献 ，就多给 

他一些股份，对他的付出加以肯定。(2) 

效率原则。如果在未来的企业经营中 

没有某个家族成员情况会变得更糟， 

那么也多给他一些股份。(3)公平原则。 

我国社会有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 

统 ，所 以股权差距不能过于悬殊 ，否则 

产权纠纷难以有效解决。其次，划清与 

挂靠单位的产权界限。部分家族企业 

过去挂靠集体企业时，由于既没有政 

策依据，也没有规章制度，再加上时间 

跨度大 ，牵涉问题 多 ，所 以应当慎重 、 

客观、积极地对待“红帽子”现象。明确 

企业 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还是 私营经 

济，是界定企业产权的前提和关键 。因 

此，对假集体真私营的家族企业，要明 

确其私营的性质，还其本来面 目。在处 

理“红帽子 ”现象过程 中，需 要政府有 

关部 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出台一 

个符合当前实际的合理界定产权关 

系、有效解决产权纠纷的法规 ，使摘 

“红帽子”有章可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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